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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易对手 背景和目的 金额 是否关联方

冀中能源峰峰集团有限公司 采购原煤入洗 50,615,084.09 关联方

国网河北省电力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电 27,933,359.62 非关联方

国网山西省电力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电 8,927,756.28 非关联方

新矿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5,584,421.00 非关联方

邢台章泰矿业有限公司 采购原煤入洗 2,956,573.70 关联方

北京金隅水泥经贸有限公司邯郸分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2,677,117.40 非关联方

萍乡市新辉填料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2,492,100.03 非关联方

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2,113,804.41 非关联方

内蒙古宜化化工有限公司 购买商品 2,080,390.08 非关联方

河北中煤旭阳能源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2,031,771.59 非关联方

上海锡达通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2,016,000.00 非关联方

徐州翔和高科电气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932,300.00 非关联方

邢台金隅咏宁水泥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851,140.11 关联方

武安市汇杰劳务派遣服务有限公司 接受劳务派遣 1,688,228.00 非关联方

石家庄亚诺化工装备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284,832.00 非关联方

郑州煤机液压电控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158,521.60 非关联方

天津思迈特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150,000.00 非关联方

武安市捷圣运输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135,918.80 非关联方

中国煤炭地质总局第二水文地质队 接受勘探服务 1,099,883.00 非关联方

旭阳供应链管理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099,563.00 非关联方

山东宇振兴机电装备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024,137.95 非关联方

河北曲寨矿峰水泥股份有限公司 购买生产用材料 1,001,456.00 非关联方

预付零星材料、货款 583,601.09 关联方

预付零星材料、货款 33,549,442.42 非关联方

合计 157,987,402.17

如上表， 公司期末预付账款的形成主要源于购买原煤入洗以及购买生产用电形

成，其中，原煤采购形成预付款是由于近年煤炭行业去产能政策的深度执行出现暂时

性供不应求的市场行情，煤炭市场主要结算方式均采用先款后货，与公司煤炭销售政

策趋同，符合煤炭行业整体走势，不存在异常。

对国网电力公司的预付账款为按照用电合同支付的预付电费， 符合供电行业的

统一行业规则，不存在异常。

其他零星预付款为公司按照采购材料或者接受劳务合同约定预付的款项， 均为

公司生产经营必需的交易形成。

（2）请补充说明预付工程款、设备款相关交易进度是否符合协议约定、尚未结算

的原因及合理性。

①2020年底其他非流动资产中预付款主要是预付的在建项目冀中新材年产20

万吨玻璃纤维池拉丝生产线项目工程款、设备款等1.43亿元，预付款项均按照合同流

程支付和抵扣，相关流程合理。

按照合同规定先预付30%，供货前或者货到验收后付30%，安装调试完成开具发

票后付30%，该部分预付款在2020年底未能达到结算条件记入其他非流动资产。

②公司与煤田地质局签订深部煤炭合作勘查合同，合同包括普查、详查和勘探阶

段的总价款 10,712.4�万元，按合同要求，对方在完成普查和部分详查工作后，需出

具相关阶段性报告；公司按合同约定预付深部煤炭勘查款3,482.52万元。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检查了期末重要预付账款的相关合同，并核查了合同有关交付货物、提

供劳务以及货款结算情况的约定，并与财务账面实际款项支付情况进行核对；（2）询

问了合同约定的货物、设备交付情况、预付工程款对应的项目进度情况;（3）对重要

预付款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4） 根据公司提供的关联方清单以及核实确认的关联

方情况，确认关联交易情况，并核实公司是否恰当、准确披露。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期末预付账款以及预付工程、设备款列示金额准确。 未结

算原因合理。

14.你公司其他应收款中往来款期末余额为1.08亿元，代收代付款项期末余额为

0.67亿元。 近两年其他应收款坏账损失发生额分别为-0.16亿元、0.53亿元。 你公司报

告期收到其他往来款0.5亿元，支付往来款0.58亿元。

（1）请说明往来款及代收代付发生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应收对

象是否存在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与现金流量项目是否匹配。

（2）请说明近两年其他应收款坏账减值计提的合理性、充分性，减值转回或转销

的原因与合理性， 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进行

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1）请说明往来款及代收代付发生的原因与合理性，是否具备商业实质，应收对

象是否存在关联方，是否存在资金占用的情形，与现金流量项目是否匹配。

①公司期末往来款余额主要构成如下：

债务人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 23,500,000.00 五年以上 被投资单位分红款尚未支付

山西段王统配煤炭经销有限公司 3,000,000.00 五年以上 被投资单位分红款尚未支付

晋中市寿阳县平头镇北张芹村村民委员会 1,910,000.00 五年以上 北张芹村村民委员会借款

河北产能交易所 1,387,600.00 一年以内 代收交易款

山东华源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工会委员会 1,850,000.00 五年以上 股权转让款

林静德 2,154,449.77 五年以上 原友众煤业矿主往来款

个人股东 1,209,078.91 五年以上 原个人股东欠款

武媚牛煤矿 9,906,493.56 五年以上 股东共管期间代垫税费。

共管期利润共享 8,022,969.26 五年以上

收购武媚牛煤矿时约定，共

管期损益按持股比例共享

山东正鑫矿建工程有限公司 1,220,000.00 三至五年

盛鑫煤业与山东正鑫矿建工

程有限公司纠纷一案划拨走

的银行存款122万元，该官司

基于冀中能源接手前合同纠

纷产生的，应由郝彦兵承担。

北京华夏新达软件股份有限公司 5,835,070.15 五年以上

往来款， 该债权为2007年原

沧化破产重整以前遗留。

②公司期末代收代付余额主要构成如下：

债务人名称 期末余额 账龄 形成原因

代垫运费小康庄站 1,544,438.40 一年以内 代垫商品运费

代垫运费权村站 3,043,066.30 一年以内 代垫商品运费

中国铁路北京局集团有限公司 29,018,029.01 一年以内 代垫商品运费

北京中润华泰商贸有限公司 3,020,546.70 二至三年 失控发票代垫税款

章村村 1,597,833.22 五年以上 外转周边村电费

白错大队 4,165,662.18 五年以上 外转周边村电费

代垫运费磁山站 2,026,535.57 一年以内 代垫商品运费

北京铁路局代收款清算中心 6,143,188.58 一年以内 代垫商品运费

郭二庄村 2,130,889.91 五年以上 代垫郭二庄村电费

张二庄村 1,168,236.67 五年以上 代垫张二庄村电费

应收职工款项 1,955,698.66 一至二年

盛鑫煤业补交临时工社保，该

款项为企业代扣代缴的部分，

应由职工个人承担。

如上表，公司代收代付款余额主要为公司销售商品代垫的运费款，公司销售煤炭

商品时，通常由公司向铁路局预付煤炭运费，由客户连同煤款一起向公司进行支付，

公司在此环节中为代收代付义务，与公司经营销售业务匹配。

公司本期现金流量表收到其他往来款0.5亿元，支付往来款0.58亿元，往来款净支

付0.08亿元。

公司其他应收款往来款期初余额1.25亿元，期末余额1.08亿元，经营活动往来应

收款减少即净收到往来款0.17亿元。 公司其他应付款往来款期初余额14.34亿元（其

中青龙煤业其他应付12.39亿元为股东借款，相关现流计入筹资活动），期末余额1.70

亿元，经营活动往来应付款减少即净支付往来款0.25亿元。 即，公司本期其他应收款

与其他应付款往来款变动导致的现金流量与公司现金流量表收到、 支付其他往来款

项目净额相匹配，不存在异常情况。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取得了公司其他应收款余额明细表；（2）我们对重要的其他应收款账

户余额形成原因、往来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是否与公司正常经营相关或必要支出

等进行了核查；（3）针对金额重大的其他应收款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并将函证结果

与账面金额进行了核对；（4）我们取得了冀中能源公司现金流量表编制过程，对其他

应收款重要的余额变动是否在现金流量表中恰当反映进行了复核。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其他应收款不存在关联方占用资金的情形，相关项目变动

已在现金流量表相应项目进行了恰当反映。

（2）请说明近两年其他应收款坏账减值计提的合理性、充分性，减值转回或转销

的原因与合理性， 是否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进行

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公司依据信用风险特征将其他应收款划分为若干组合，在组合基础上，根据其账

龄各期分布、账龄迁徙情况等计算确定预期信用损失率，进而计算确定坏账准备。 其

中，应收押金、代垫等款项各期损失率如下：

账龄段 2020.12.31 2019.12.31 2019.1.1

1年以内 2.87% 3.55% 3.80%

1至2年 26.03% 21.38% 18.89%

2至3年 38.50% 38.24% 28.95%

3至4年 62.27% 60.79% 52.44%

4至5年 96.17% 92.37% 93.44%

5年以上 100.00% 100.00% 100.00%

其他应收款2019年度计提坏账损失0.16亿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向北京金隅股份

有限公司转让原子公司股权转让尾款0.50亿元对应的预期信用损失变化导致计提坏

账准备金额0.20亿元。

其他应收款2020年度转回坏账损失0.53亿元： 主要原因是公司本期收回向北京

金隅股份有限公司转让原子公司股权尾款0.50亿元， 因以前年度已经按损失率

92.37%确认坏账准备，本期全额收回，需要转回坏账准备0.46亿元。另外，公司本期收

回部分往来款以及指标转让款， 其他应收款期末余额较期初减少影响一定的坏账准

备转回金额。

综上， 公司严格按照新金融工具准则有关信用减值损失的相关规定对公司其他

应收款进行坏账准备的计提或转回， 不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或通过调节资产减

值计提金额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 我们了解并测试了冀中能源公司其他应收款相关的关键内部控制；（2）我

们取得了公司其他应收款账龄明细表；（3） 我们对其他应收款的账龄划分情况进行

了复核；（4）我们对其他应收款预期信用损失率的计算过程以及引用的相关数据、参

数进行了复核；（5）获取公司编制的预期信用损失计算表，重新计算计提坏账准备的

准确性；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其他应收款减值计提充分、合理，不存在以前年度计提不充分

或通过调节资产减值计提金额进行不当盈余管理的情形。

15. 你公司对河北融投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初余额为2.25亿元， 期末余额为

1.56亿元。 请结合河北融投风险处置的进展情况说明上述金额变动的原因与合理性，

相关处理是否符合会计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2014年收到河北融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河北融投” ）《河北融

投担保集团有限公司关于公司第一大股东重大事项情况说明的函》，根据《河北省人

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委托河北建设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托管河北

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决定》（冀国资字[2015]16号），省国资委决定由河北建设

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对河北融投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实行托管。 2015年9月9日，《河

北融投担保集团风险处置工作方案》正式出台：由借款企业承担主体责任，企业注册

地政府作为风险处置第一责任人，参与协调化解企业风险；强调了在发展中处置、在

处置中发展的原则，提出了处置措施和目标。 依法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推动优势

借款企业得到发展壮大，帮助救助有望的借款企业走上正常经营轨道，让河北融投集

团能够正常经营，切实维护全省经济社会稳定。现托管人正在积极核实河北融投的资

产、担保，积极化解相关担保风险。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第十九条按照本准则第十七

条分类为以摊余成本计量的金融资产和按照本准则第十八条分类为以公允价值计量

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之外的金融资产， 企业应当将其分类为以公

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当期损益的金融资产。

在初始确认时， 企业可以将非交易性权益工具投资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

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并按照本准则第六十五条规定确认股利收入。该

指定一经做出，不得撤销。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六、 关于金融资产

的分类（四）金融资产分类的特殊规定：初始确认时，企业可基于单项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公

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对河北融投的投资属于不具有控制、共同控制和重大影响的权益工具投资，

不符合本金加利息的合同现金流量特征，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规定，在初始确认时，将

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 之后在每个会计

期末，均对河北融投的股权投资按照公允价值进行重新计量，将公允价值变动部分计

入其他综合收益，进而调整河北融投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 年末，公司根据

取得的被投资单位河北融投财务报表情况，确认其投资的公允价值，进而调整河北融

投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账面价值。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复核了冀中能源公司对河北融投公司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公允价

值的计算过程以及相关数据适当性；（2） 对冀中能源公司针对公允价值变动的会计

处理是否符合准则规定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河北融投的其他权益工具投资期末余额列示恰当，相关会计处理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16. 你公司金融资产债务重组利得2019年、2020年发生额分别为3,714.81万元、

1,468.22万元。 你公司本年新增涉县农商行权益投资0.35亿元，为公司债务人崇羌贸

易以涉县农商行股权抵偿欠本公司的煤款。

（1）请说明崇羌贸易欠款产生的原因、时间，请说明涉县农商行股权价值的确认

依据及公允性。

（2）请说明近两年债务重组背景、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结合债务重组的具体方

式、经济实质、债权债务人关系以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等，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

性原则，说明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相关金额确认是否准确，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1）请说明崇羌贸易欠款产生的原因、时间，请说明涉县农商行股权价值的确认

依据及公允性。

天津铁厂为我公司煤炭销售长期客户， 由于其欠公司煤款持续增加，2015年以

钢材抵抹其欠款，公司物资供应分公司把钢材销售给河北崇羌贸易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崇羌贸易” ）形成的销售欠款。

因崇羌贸易未及时支付货款，为尽快收回相关款项，公司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

并查封了崇羌贸易持有的涉县农商行股权16,925,902股，之后经评估公司对该项股

权进行评估，评估值为29,958,847.09元。法院按照法定程序对该项股权进行了拍卖，

一次流拍后，法院将该项股权抵顶执行款项。 公司取得该项股权后，鉴于法院通常以

一次拍卖价格的90%进行二次拍卖， 故公司以其评估价值的90%（26,962,962.38

元）做为入账价值，进行了会计处理，并将其他权益工具投资入账价值与应收货款差

额记入债务重组损益，会计处理恰当，价值公允。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2号———金融工具确认和计量应用指南六、 关于金融资产

的分类（四）金融资产分类的特殊规定：初始确认时，企业可基于单项非交易性权益

工具投资，将其指定为以公允价值计量且其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的金融资产，其公

允价值的后续变动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公司期末对涉县农商行的股权投资按照公允

价值0.35亿元进行了重新计量，将公允价值变动部分计入其他综合收益。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核实了冀中能源公司应收崇羌贸易债权产生的原因；（2）检查了冀中

能源公司取得涉县农商行股权对应的相关文件及依据；（3）对股权价值的确定过程、

涉及的相关数据进行了核对。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针对上述股权确定的入账价值准确。

（2）请说明近两年债务重组背景、是否具备商业实质，结合债务重组的具体方

式、经济实质、债权债务人关系以及是否构成关联交易等，根据实质重于形式及谨慎

性原则，说明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依据及合理性，相关金额确认是否准确，会计处理

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规定。

答：

公司2019年度债务重组收益按单位汇总20万元以上的明细如下：

重组对方单位 重组收益金额 重组形式 是否关联方

内蒙古荣达煤业（集团）有限公司 8,084,137.49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同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501,489.4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宏乾矿山支护装备有限公司 1,53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欧亚管业股份有限公司等 1,06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保定正北商贸有限公司 925,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85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鹏飞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769,95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中煤矿山器材有限公司 750,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邹城市江汀商贸有限公司 708,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赛基矿山设备制造有限公司 67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森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461,4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浩倡矿山机械销售有限公司 39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合肥恒大江海泵业股份有限公司 37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浙江中煤机械科技有限公司 372,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龙渊电气设备有限公司 355,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斯博商贸有限公司 330,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广昊高压阀门贸易有限公司 300,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秦皇岛德力信矿山机械有限公司 288,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盛泰龙工贸有限公司 27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青岛巨航胶带有限公司 276,9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国控机械贸易有限公司 275,4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辽宁天安科技有限公司 272,470.8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葛泉矿山支护用品有限公司 270,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巨隆集团芜湖兴隆液压有限公司 24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魏县成大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246,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广宗县天富橡塑制品有限公司 239,25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启东市加美环保设备有限公司 238,372.95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光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2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安徽多乐电子科技有限公司 225,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海舜贸易有限公司 213,685.39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徐州天科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10,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华泽机电有限公司 201,0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公司2020年度债务重组收益按单位汇总20万元以上的明细如下：

重组对方单位 重组收益金额 重组形式 是否关联方

河北崇羌贸易有限公司 3,754,759.03

以股权投资抵

偿

非关联方

河北同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26,25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市中煤矿山器材有限公司 557,196.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宏乾矿山支护装备有限公司 520,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邹城市江汀商贸有限公司 407,1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金广科技有限公司 379,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安平县中汇五金网业制品有限公司 363,293.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中煤科工集团重庆研究院有限公司 340,8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魏县成大木材加工有限公司 33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青岛巨航胶带有限公司 302,012.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邢台森源机电设备有限公司 284,488.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河北玖河精密机械制造有限公司 253,991.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宁夏西北骏马电机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247,500.00 债务减免 非关联方

2019年度、2020年度其他债务重组收益主要为长期业务往来形成的经营债务，

双方在自愿平等的基础上， 经友好协商达成债务重组协议为供应商给予公司的债务

减免，符合市场规则，公司按照供应商给予的减免金额确认债务重组收益，符合《企

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取得了近两年债务重组收益明细；（2）抽样检查了公司近两年的债务

重组业务涉及的文件，并对重组业务的实质、重组方式、重组对方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等保持了关注。

经核查，债务重组收益的确认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第12号———债务重组》的相关

规定，相关金额确认准确合理，相关会计处理正确。

17.你公司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为0.04亿元，固定资产中在

建工程转入金额为7.12亿元。 请说明上述差异产生的原因与合理性，若有误，请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每期在建工程项目数量较多，预算金额大小不一；重要在建工程项目仅披露

了部分预算金额重大的工程项目， 而固定资产中在建工程转固金额为全部在建工程

转固金额，形成差异。

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转入固定资产0.04亿元， 为青龙煤业新建90万吨矿建总

工程下，已完工验收的子项目完工转固。

本期在建工程转入固定资产金额7.12亿元，其中（1）本期新增在建工程于本期

完工转固共200余项，合计3.96亿元；（2）期初金额小于1000万元在建工程40余项，

本期转固金额合计1.76亿元；（3）期初金额大于1000万元在建工程共5项，除青龙煤

业子项目转固0.04亿元，其他4项工程于本期均已完工转固，转固金额合计1.36亿元。

公司披露的在建工程以及转入固定资产金额恰当。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评估并测试了冀中能源公司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2）取得了本

期在建工程项目变动以及余额明细；（3） 检查了在建工程归集的成本支出是否符合

资本化条件；（4）对重要在建工程项目实施了现场查看，观察项目形象进度；（5）对

大额的在建工程项目向相应的监理单位就工程进度情况等实施了函证程序；（6）对

本期在建工程完工转入固定资产的项目检查了竣工验收情况、 转入固定资产的审批

情况等。

经核查，重要在建工程项目本期转入固定资产金额、固定资产中在建工程转入金

额准确。

18.你公司商誉中金牛化工期初余额为0.69亿元，为同一控制下合并自最终控制

方转入。 请说明该商誉产生的原因，是否存在减值迹象，请补充商誉减值测试的全部

测算过程，说明参数选择的合理性与不计提减值的合理性。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

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1）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牛化工” ）由本公司于2007年通

过拍卖方式自非关联方河北沧州化工实业集团有限公司取得12,765.48万股股权，实

现对金牛化工的非同一控制下控股合并， 购买对价与享有的可辨认净资产公允价值

份额差异计入商誉。

（2）本公司于2015年向母公司冀中能源集团处置持有的金牛化工部分股权，自

此本公司丧失金牛化工的控制权，由其母公司冀中能源集团合并金牛化工财务报表，

并确认商誉。

（3）本公司本期自母公司购买金牛化工20.00%股权，重新取得了金牛化工的控

制权，实现了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

应用指南（2014）：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形成的长期股权投资，合并方以支付现金、

转让非现金资产或承担债务方式作为合并对价的， 应当在合并日按照所取得的被合

并方在最终控制方合并财务报表中的净资产的账面价值的份额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

初始投资成本。被合并方在合并日的净资产账面价值为负数的，长期股权投资成本按

零确定，同时在备查簿中予以登记。 如果被合并方在被合并以前，是最终控制方通过

非同一控制下的企业合并所控制的， 则合并方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投资成本还应包

含相关的商誉金额，本公司本期合并金牛化工恢复由最终控制方转入的商誉。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8号—资产减值》的规定，公司应当在资产负债表日判断

是否存在可能发生资产减值的迹象。对企业合并所形成的商誉，公司应当至少在每年

年度终了进行减值测试。 鉴于公司收购金牛化工产生的商誉主要为因收购上市公司

控股权提升公司整体市场形象、扩大公司资本市场平台等协同效应带来的潜在利益，

该商誉与标的公司整体联系较为紧密，公司将金牛化工整体作为商誉对应的资产组，

对于该资产组的可收回金额以市场法进行了测算。 公司以报表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

日加权平均价格算术平均值为基础与股本数量的乘积确定资产组可收回金额。

经测算，公司商誉相关资产组可收回金额为29.72亿元。 资产组账面价值10.12亿

元，公司分摊商誉0.69亿元，未确认的归属于少数股东权益的商誉1.60亿元，全部商誉

价值为2.29亿元，包含商誉的资产组的账面价值合计12.41亿元，小于资产组可收回金

额，故公司商誉不存在减值。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检查了金牛化工历次股权转让过程涉及的相关文件；（2）检查了金牛

化工初始进入冀中能源集团的股权收购相关资料、交易方背景，并复核了相关的会计

处理；（3）对于本次股权收购是否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以及合并过程、商誉恢复

的判断执行了复核程序；（4） 对冀中能源商誉减值迹象的判断过程、 减值测试的过

程、相关参数的选取进行了查询及复核。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本次恢复商誉的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商誉减值

分析过程、测算过程恰当。

19.你公司合同负债期末余额为18.01亿元。 请结合相关业务的交易对方、合同内

容及金额、履行进度、预收账款金额等说明合同负债大幅增加的原因及合理性。 请年

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合同负债期末余额为18.01亿元，主要为预收的河北钢铁股份有限公司、河北建

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的煤款。 截至目前，预收河钢股份的煤款已执行完毕，预收河北

建投尚剩余2.4亿元。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了解了冀中能源公司的销售政策，取得了预收款项明细；（2）检查了销

售合同、 销售业务系统等；（3） 对本期预收款项对应的发货结算情况进行了核查；

（4）对本期重大销售交易、重要的预收账款余额实施了函证程序。

经核查，期末预收账款余额列示恰当。

20. 你公司2019年出售金牛化工10.00%的股份，2020年购买金牛化工20.00%股

份。 2019年你公司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发生额为2.09亿元，2020年年

报显示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上期发生额与本期发生额分别为0、75.70

万元。

（1）请说明短时间内就金牛化工股权进行出售和收购的原因，交易背景、目的、

必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2）请说明2019年年报、2020年年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存在差

异的原因与合理性，若有误，请更正。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1）请说明短时间内就金牛化工股权进行出售和收购的原因，交易背景、目的、

必要性，是否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2019年9月，为配合冀中能源集团对金牛化工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满足金牛化工

未来发展的需要，经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公司与峰峰集团签

署《关于河北金牛化工股份有限公司之股份转让协议》，以每股6.22元（不含税）将

所持金牛化工68,031,968股、 占金牛化工总股本10.00%的股份协议转让给峰峰集

团，转让价格不低于金牛化工股票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易日的每日加

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冀中能源集团为进一步发展集团公司核心、优质资产，并发挥整合效应，对下属

三家上市公司股权结构进行调整，打造资产运营管控大平台，进一步做大公司市值，

实现上市公司承接集团公司核心资源、优质资产，增强运营发展的安全性、持续性，提

升企业形象和市场影响力。 在此背景下， 公司于2020年9月与冀中能源集团签订了

《股份转让协议》和《股份转让补充协议》，以每股4.33元（含税）的价格协议受让冀

中能源集团所持金牛化工136,036,065股、占金牛化工总股本20.00%的股份，重新成

为金牛化工控股股东，转让价格为金牛化工股票在《股份转让协议》签署日前30个交

易日的每日加权平均价格的算术平均值。 两次交易价格确定方式一致，价格公允，不

存在利益输送的情形。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检查了冀中能源公司2019年出售金牛化工10.00%的股份、2020年购买

金牛化工20.00%股份相关的内部审批程序；（2）检查了股权处置、股权收购相关协

议以及协议中就收购价款的定价政策、 依据以及审批情况以及相关会计处理的恰当

性等。

经核查，公司上述股权交易事项按照经恰当审批的文件、协议履行，相关会计处

理恰当。

（2）请说明2019年年报、2020年年报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存在差

异的原因与合理性，若有误，请更正。

公司2019年年报披露的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为处置金牛化工

10.00%的股份产生的投资收益（其中：母公司2.09亿元，合并0.48亿元）。 2020年度本

公司对金牛化工的股权收购，属于同一控制下企业合并，公司对比报表进行了追溯重

述，编制比较报表时，视同以前年度即取得了金牛化工的控制权导致2020年年报与

2019年年报披露的处置长期股权投资产生的投资收益存在差异，符合企业会计准则

相关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了解了冀中能源公司与金牛化工合并前后的股权变动关系；（2）对冀

中能源公司合并金牛化工的合并类型的判断进行复核；（3） 对冀中能源公司追溯重

述比较报表数据的调整过程进行了复核。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上述追溯重述符合会计准则相关规定。

21.你公司2019年非货币性资产交换产生的利得0.33亿元。 请详细说明该项交易

的过程及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损益的依据， 说明相关会计处理是否符合企业会计

准则的规定。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2019年，公司与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华药集团、邢矿集团、井矿集团、华北医

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华北医疗” ）签订增资扩股协议，公司以医疗资产

及现金增资华北医疗，取得华北医疗20.66%股权份额，其中医疗资产账面价值2.16亿

元， 评估值为2.65亿元。 公司以相关医疗资产公允价值以及现金0.50亿元对价合计

3.15亿元作为长期股权投资的入账价值，公允价值与公司投资资产的账面价值（包括

增值税）2.82亿元差额0.33亿元计入资产处置收益-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

公司以评估值为2.65亿元的固定资产以及现金0.50亿元现金作为对价取得华北

医疗公司20.66%股权份额，支付的现金对价占换出资产公允价值与支付的货币性资

产之和15.87%� ， 鉴于公司继续使用出资资产与持有被投资单位股权产生的现金流

量在风险、时间分布以及金额方面存在明显不同，故上述增资交易具有商业实质，且

公司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能够可靠计量， 因此公司上述交易适用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准则，上述交易应当以公允价值计量。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2号—长期股权投资》相关规定，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

取得的长期股权投资，其初始投资成本应当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

产交换》的有关规定确定。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7号—非货币性资产交换》相关规

定，对于换入资产，应当以换出资产的公允价值和应支付的相关税费作为换入资产的

成本进行初始计量。

综上， 公司以上述出资资产评估值以及现金对价作为公司长期股权投资的初始

成本，并对差额确认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利得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 我们检查了冀中能源公司与相关方签订的增资协议以及相关审批决议；

（2）检查了冀中能源公司出资资产评估报告以及移交情况；（3）复核了冀中能源公

司就增资交易适用准则的判断依据，检查了相关会计处理。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上述交易的会计处理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规定。

22.你公司2019年、2020年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发生额分别为0.63亿元、0.29

亿元，停工损失发生额分别为1.28亿元、0.71亿元，罚款支出发生额分别为0.54亿元、

0.41亿元。

（1）请说明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的具体情况，相关非流动资产的具体类别、

账面价值、报废价值、报废的原因。

（2）请说明停工损失的发生原因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相关临时信息

披露情况（如适用），说明停工损失在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中划分的依据，相关会

计处理的依据与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3）请你公司说明涉及被罚款的具体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是否涉及重大违法

及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请年审会计师进行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1）请说明非流动资产毁损报废损失的具体情况，相关非流动资产的具体类别、

账面价值、报废价值、报废的原因。

2019年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0.63亿元，其中：逾龄设备原值6.62亿元，折旧6.44亿

元，报废损失0.12亿元；非逾龄设备原值1.60亿元，折旧1.08亿元，报废损失0.46亿元，

主要是升级改造、淘汰设备；建筑物报废原值0.35亿元，折旧0.28亿元，报废损失561

万元，主要是关停电厂报废损失。

2020年非流动资产报废损失0.29亿元，其中：逾龄设备原值6.07亿元，折旧5.64亿

元，报废损失0.20亿元；非逾龄设备原值0.37亿元，折旧0.30亿元，报废损失768万元，

主要是关停矿井及升级改造、淘汰设备；建筑物及在建工程报废原值1.17亿元，折旧

1.15亿元，报废损失145万元，主要是由于新三矿按去产能政策关闭退出报废井巷资

产以及冀中昊成公司报废食品加工园在建项目。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评估并测试了冀中能源固定资产相关的内部控制；（2）取得了公司报

废资产明细，并对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复核，抽查部分样本执行了细节测试;（3）检

查了资产报废相关内部审批程序，并对资产报废的原因保持了关注。

经核查，非流动资产报废类别、账面价值、报废价值列报恰当，报废原因与上述情

况相符。

（2）请说明停工损失的发生原因以及对你公司生产经营的影响，相关临时信息

披露情况（如适用），说明停工损失在管理费用和营业外支出中划分的依据，相关会

计处理的依据与合理性，是否符合企业会计准则的有关规定。

答：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基本准则，费用是指企业在日常活动中发生的、会导致所有

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出。企业非日常活动所形

成的经济利益的流出不能确认为费用，而应当计入损失，即损失是指由企业非日常活

动所发生的、会导致所有者权益减少的、与向所有者分配利润无关的经济利益的总流

出。

根据《企业会计准则讲解》，“制造费用是一种间接生产成本，包括企业生产部

门（如生产车间）管理人员的职工薪酬、折旧费、办公费、水电费、机物料消耗、劳动保

护费、季节性和修理期间的停工损失等” 。 因此，公司对于季节性的停工、计划内的大

修理停工、技术改造及革新停工归类为与日常活动相关，记入制造费用；对于非季节

性、非计划内的停工以及不可抗力因素导致的停工损失，计入营业外支出。

公司停工损失主要包括本公司显德汪矿矸石电厂、水泥厂、水泥厂任县粉磨站、

邢台矸石热电厂、邯郸陶二矸石热电厂、邢台东庞通达煤电有限公司邢东热电厂，以

上单位停工原因为环保政策性关闭；邯郸陶二矿停工原因为去产能退出；本集团之子

公司沧州聚隆化工有限公司、 河北金牛邢北煤业有限公司和本集团之孙公司鄂尔多

斯市乾新煤业有限责任公司，以上单位停工原因为阶段非季节性停产；公司发生停工

损失主要为所属单位按照政府要求实施关停并退等政策导致停工停产、 以及非计划

内、非季节性停工，与日常活动无关，公司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

规定。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审阅了冀中能源公司就停工损失在制造费用与营业外支出之间进行划

分的政策；（2）对涉及停工损失的各单位的停工原因、停工文件进行检查；（3）对冀

中能源公司停工损失的划分、列报情况进行了检查。

经核查，冀中能源将停工损失将其计入营业外支出符合会计准则的相关规定。

（3）请你公司说明涉及被罚款的具体事项、对你公司的影响、是否涉及重大违法

及是否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公司本期罚款情况如下表：

序号 单位 罚款事由 罚款金额 整改情况 后续影响

1 邢台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 梧桐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83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 青龙煤业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550,039.92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 段王矿 交通事故赔偿款 1,3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 大淑村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7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 嘉东煤业 占地罚款 1,217,77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8 段王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9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87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0 嘉东煤业 占地罚款 744,36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1 陶二矿 占地赔偿 68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2 陶二矿 占地赔偿 6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3 郭二庄矿 安全罚款 6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4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608,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5 陶二矿 占地赔偿 550,243.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6 本部运销 印花税滞纳金 529,462.88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7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5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8 葛泉矿东井 环保罚款 5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19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5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0 邢台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4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1 金牛化工 环保罚款 4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2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4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3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4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4 万年矿 违规广告罚款 4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5 段王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398,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6 东庞矿西庞井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3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7 金牛玻纤 环保罚款 3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8 大淑村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325,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29 大淑村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3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0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8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1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65,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2 平安矿 占地赔偿 261,934.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3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1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4 大淑村矿 违规广告罚款 2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5 大淑村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6 梧桐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2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7 金牛玻纤 环保罚款 2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8 金牛玻纤 环保罚款 2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39 梧桐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9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0 葛泉矿东井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1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2 大淑村矿 环保罚款 1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3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6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4 云驾岭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59,984.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5 大淑村矿 煤炭销售罚款 159,6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6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7 盛鑫煤业 环保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8 云驾岭矿 环保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49 陶二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0 大淑村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1 梧桐庄矿 环保罚款 15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2 友众矿 占地赔偿 147,766.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3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4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4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4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5 万年矿 环保罚款 14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6 东庞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3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7 葛泉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3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8 葛泉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3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59 葛泉矿东井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3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0 云驾岭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5,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1 陶二矿 占地赔偿 125,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2 邢台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3 邢东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4 云驾岭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5 金牛玻纤 环保罚款 12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6 陶二矸石电厂 占地赔偿 117,38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7 平安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1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8 邢台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69 葛泉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0 东庞矿西庞井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1 东庞电厂 环保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2 陶二矿 占地赔偿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3 郭二庄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4 大淑村矿 环保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5 梧桐庄矿 环保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6 万年矿 环保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7 万年矿 环保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8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79 万年矿 煤矿安全监察罚款 100,000.00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80

其他10万元以下零

星罚款

安全、环保等 11,972,130.49 整改完成 无后续影响

公司罚款事项主要属于环保政策执行偏差、 安全生产措施存在不合规等原因导

致的罚款，公司已经按照相关部门的要求进行了整改，不会对公司后续正常生产经营

产生不利影响。公司未来将高度关注安全、环保等相关政策要求，并严格执行。本期发

生的罚款事项不存在涉及重大违法、涉及触发信息披露的重大处罚事项。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抽样检查了公司罚款支出相关的处罚文件、赔偿协议；（2）通过互联网

查询公司相关行业监管机构官网查询涉及公司的处罚公示文件等；（3）对处罚原因、

处罚金额与财务账面情况进行了核实；（4）检查了罚款支出入账情况；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不存在具有重大影响的处罚事项。

23.你公司本期支付的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为5.08亿元，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

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为29.06亿元。 请说明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

净额产生的原因，与支付的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存在较大差异的原因与合理性。请

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公司本期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金净额为29.06亿元，主要为本期

收购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其中收购华药股份10%股权支付21.89亿元，收购金牛

化工20%股权支付5.89亿元， 收购山西冀能青龙煤业有限公司90%股权支付0.85亿

元。

而本期支付的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为5.08亿元， 主要为收购金牛化工20%股

权以及青龙煤业90%股权支付的股权转让款， 与合并时点取得的货币资金余额形成

的差额部分，故与支付的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存在较大差异，不存在异常。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取得了冀中能源公司长期股权投资明细；（2）对于公司长期股权投资

变动情况进行核查；（3）检查了冀中能源公司本期买卖股权相关的内部审批程序、协

议、支出单据等；（4）复核了冀中能源公司现金流量编制过程。

经核查， 支付的取得子公司的现金净额与取得子公司及其他营业单位支付的现

金净额差异合理。

24.你公司联营企业华北医疗2020年实现收入15.83亿元，实现净利润4.93万元。

2019年营业收入与净利润均为0。你公司对华北医疗的长期股权投资期末余额为3.16

亿元。 请说明华北医疗的业务开展情况，你公司投资华北医疗的目的，相关投资是否

存在减值迹象。 请年审会计师核查上述事项并发表明确意见。

答：

根据河北省国资委《关于组建华北医疗健康产业有限公司的批复》(冀国资发改

革改组〔2017〕10号)，2017年5月，冀中能源集团与华北制药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以

下简称“华药集团” ）共同出资设立华北医疗，是一家以医疗、健康、养老服务等为主

业的大健康公司。 注册资本2亿元， 冀中能源集团和华药集团分别持股40%和60%。

2019年12月实施了冀中能源集团内部医疗机构整合重组， 注册资本由2亿元增加到

12亿元，冀中能源集团、峰峰集团、公司、华药集团、邢矿集团、井矿集团等6家股东持

股比例分别为31.97%、23.81%、20.66%、10.75%、6.80%、6.01%。

截至2020年末，华北医疗下属医疗机构11家：包括华北医疗峰峰总医院、华北医

疗邢台总医院、华北医疗华药医院等3家直属医院和8家基层矿医院。 2020年度门急

诊人次实现108.48万人次， 同比增长7.93%； 出院人次实现7.82万人次， 同比降低

4.8%；手术例数3.2万例，同比增长6%；实现营业收入15.83亿元，较上年度14.72亿元

增加1.11亿元，同比增长7.58%。华北医疗经营状况良好，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

象。

华北医疗2019年度各股东以经评估实物资产以及现金资产作价对其实施增资，

2019年12月底完成出资资产的移交，公司以2019年12月31日作为长期股权投资取得

时点，开始享有被投资单位的经营权益，自2019年12月31日起，按照权益法核算。 由

于2019年度的经营成果均为联营企业之前产生的，公司不享有其中份额，故公司不

对华北医疗2019年度相关损益数据进行披露。

会计师核查程序以及意见：

（1）我们取得了2019年华北医疗公司增资扩股各方股东签订的协议，检查了增

资方式、增资金额、各股东增资前后持股比例等；（2）取得了出资资产相关的评估报

告；（3）对冀中能源公司就此项增资扩股交易适用准则的选择、相关会计处理进行了

复核；（4）对长期股权投资后续权益法核算的会计处理进行了复核；（5）对被投资单

位的经营状况、财务报表等信息进一步进行了解，判断长期股权投资是否存在减值迹

象。

经核查，冀中能源公司对于华北医疗公司的长期股权投资不存在减值迹象，相关

会计处理以及披露恰当。

25.你公司年报、财务报告中审计报告正文空缺，请补充更正。

答：公司已补充，请见更正后的公司2020年年报和财务报告。

特此公告。

冀中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一年八月五日

（上接A44版）


